
国务院发布《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整合城乡医保制度，适当提
高个人缴费比重。（1月12日中国政府网）

相对于职工医保，我国城镇居民医保，无论
从基金收入规模，还是个人缴费水平，都明显偏
低；同时，“个人缴费比例不高”，也是一个基本事
实。如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仅为“人均
不低于120元”，不仅明显低于同期“每人380元”
的政府补助标准，更远远低于按工资10%计算的

职工医保缴费水平。因此，为降低基金风险，适当
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具有一定合理性，有利于健
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

但在强调其合理必要性的同时，更要进一步
厘清这样几个基本背景。

其一，“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其实并不是“将
来进行时”，而“现在进行时”。如2015年2月人社
部《关于做好2015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的通知》已明确，“逐步提高个人缴费占整体筹资
的比重”，“2015年居民个人缴费在2014年人均不
低于90元基础上提高30元”，“各级财政补助标准
在2014年的基础上提高60元，达到人均380元”。
这意味着，去年居民医保的财政补贴，已明显低
于个人缴费的增长，两者比例正在缩小。

其二，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医保所保障的，其

实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比如中小学阶段的学
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自愿参
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无论是“未成年人”
还是“非从业城镇居民”，显然都是没有独立收
入、需要社会照顾保护的弱势群体。从保障对象
上看，相对于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原本就更具“福
利化”色彩。这种背景下，简单指责其所谓“泛福
利化”倾向，甚至进而大幅提高个人缴费比例，不
仅会加重弱势群体负担，也不符合“维护弱势群
体利益”和“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社保原则。

其三，从“财政补助380元、个人缴费120元”
的比例上看，目前居民医保确实存在某种“个人
与财政筹资责任失衡”问题，但若从“社保支出占
财政支出比例”的角度审视，又必须承认，目前我
国政府财政对于社保的保障投入和支出比例，并

不十分到位。有数据显示，目前整个社会保障支
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12%，远低于发达国家
30%至50%的比例。而此前社保十二五规划提出
的目标是，“将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0%提高到
25%左右”。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为
31451万人，这意味着，按每人380元标准，3亿多
人的全部补贴也不到1200亿元，也不到2014年我
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万多亿元的1%。

鉴于此，即便“提高个人缴费比例”是合
理的，也不宜简单操作，提高的比例不宜过
高、速度不宜过快，“财政补贴”与“个人缴
费”的最终比例究竟应是多少、如何确定“合
理分担机制”，也不宜简单只从“减轻财政压
力”角度考量，而更需充分着眼于对弱势群体
基本民生权益的保障。

他们不是“老虎”，甚至“蚊蝇”也算不上，危
害却着实不小；他们单次贪腐“胃口”不一定大，
但涉及经济生活方方面面，伤害群众感情。2015
年7月份以来，一批“菌群之流”被曝光在监督聚
光灯下，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六次月度通报曝光
860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涉及资金
超12 . 4亿元。（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有人认为有些官员“吃相难看”，并不是指大
吃大喝，而是指贪污腐化，已经到了连形象都不
顾的程度。 比如，四川有一村党支部书记在全
村更换智能电表时向村民按每块电表10元、收取
共2480元“带路费”。四川还通报了一村小组长，
将村里3吨水泥搬回家去；甘肃一村委会文书，在
化肥发放中，扛回家8袋化肥。

连基本的“吃相”都不顾，表明心底没有一点
敬畏，已经彻底把权力当成私有。像“连袋化肥都
不放过”这样的行为，因为发生在眼皮底下，其实
很难瞒天过海，有些人还是不顾“吃相”，只能说
明“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这种难看的“吃相”，或许没有巨贪那么
刺激人心，但对百姓的伤害一点也不少，败坏
的形象一点也不小。应该看到，一段时间以
来，作风在转好，生态在转变，“吃相难看”
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也充分说明，没有反不
了的腐，没有净不了的风气。

日前，记者搜索发现，百度贴吧里有一个
企业平台，里面列出32个贴吧官方代运营合作
伙伴，主要是一些文化传媒公司或是网络科技
公司，并附有联系方式。有知情人告知，如果想
要承包某个贴吧，成为贴吧吧主，只要联系这
些公司即可。具体的价格由贴吧方面决定，如
果要承包病种类的贴吧，甚至需要通过竞标的

方式。贴吧活跃度越高则竞标价格越高，病种
类的贴吧价格一般一年不会少于20万元。

对此，百度公司对外宣布，百度贴吧所
有病种类贴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
公益组织开放。百度希望凭借权威公益组织
在相关病种领域的专业积累，为广大吧友提
供更优质的内容服务。

正值高校应届毕业生求职季，学生求职
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奇葩现象”，博士生
比不过本科生、留学生不敌国内“土著”、
单身的拼不过有娃的，一些传统就业观念中
的优势条件正面临挑战。对此，专家认为这
表明我国就业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1
月11日新华网)

要说新的求职“怪象”表明我国就业市
场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也仅仅是相对以前
“唯出身”、“唯学历”等现象而言的，实
际上还是有主观偏见和无形歧视夹杂其中，
并不能算进步，更说不上成熟和理性。就业
市场上的这些新现象，只是就业不平等的新
特点而已，真正成熟和理性的就业市场，不
能容忍任何“奇葩现象”的存在。

真正成熟和理性的就业市场，就是强
调，除非有合理合法的目的，任何基于性
别、种族、年龄、学历、婚姻、宗教信仰、
政治见解、民族血统、社会出身、健康情
况、外貌等原因采取的差别对待，都会被禁
止。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国家，简历只需要
书写与工作有关的内容，比如工作经历、专
业、学历等，求职简历上是不允许附应聘者
照片的，如果简历中有过多诸如身高、婚否
等个人隐私的内容，简历很可能被退回，并

声明这不符合应聘规矩。
以我国就业市场出现的这些求职现象来

说，在双向选择的情况下，除非博士生、留
学生、单身群体提出了用人单位可承受之外
的条件，或者有明确证据证明其不符合岗位
要求，否则，就只能就工作岗位本身所需条
件来择优录用，白纸黑字的“只要本科
生”、“只要国内生”、“只要已经生娃了
的”，难道不是对研究生、留学生、单身群
体的一种歧视吗？这种歧视相比传统的歧
视，只不过是倒过来了而已。

求职者需要更加理性地进行职业规划，
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势，“唯学历论”等不合
理不合法的观念确实需要破除。但是，破除
的代价，不是用新的不平等、歧视去取代旧
的不平等和歧视。就业市场复杂多变，变的
是对知识技能的要求，是招聘岗位的结构，
而不变的应该是对公平就业的提倡和要求，
是对任何就业歧视的反对与禁止。

因此，面对就业市场新现象，专家发言切
记要以就业公平为基本逻辑，而对劳动执法部
门来说，也切莫被新的“奇葩现象”的表面合理
性蒙蔽了眼睛，应该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加强执法和社会宣传教育，真正构
建成熟和理性的就业市场。

作 者/ 张建辉

据报道，深圳拟规定善意无偿的紧急救护造
成损害可以免责，并强制公安、学校、公园、交通
站点等重点单位场所培训救护员的比例。（1月
11日《南方都市报》）

救人者出现失误后是否要担责，一则取决于
被救者及其家属是否索赔，再者则取决于司法机
关依据具体情境、具体证据作出的判决。鉴于此，
许多人为了避免“麻烦”，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于视
而不见、见死不救了。救人者的道德优势未转化
为必要的法律保护，无疑是不合理的。

为此求解，深圳版的“好人法”，自一开始就
被寄予了厚望。其中，“无偿紧急救护免责”的规
定，跳开了具体场景、具体人或事的限制，以“无
一例外”的普遍适用性，宣示了一种具备绝对效
力的“免责权”。倘若该规定能最终施行，势必会
极大唤起人心善意，激发民众扶危济困的热情。

地方充分运用自身的立法权限，先行先试试
水“好人法”固然值得肯定。可是需要明确，“救人
者免责”之类的规定，因其限制了被救一方的索
赔权、诉讼权，显然已经涉及到对公民权利的“重
置”。兹事体大，定然离不开上位法的支持。而事
实上，为了更好地激励好人为善，需要整个立法
体系协调联动起来。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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